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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3060号
胡 春（住 永 康 市 江 南 街 道 园 周 村

520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60426198202050414）：原告浙江永康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胡春
信用卡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采用
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
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16）浙0784民初
3060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由被告胡
春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 19987.97 元、利息 6718.3 元、滞纳
金 8556.71 元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
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
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
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
受理费 682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1082
元，由被告胡春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
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3486号
曹立新、徐子聪（住永康市江南街道

华丰西路 100 号 8 楼 F801 室，公民身份
号 码 分 别 为 ：330722196708120017、
330722196703013028）：原 告 翁 小 杭

与被告曹立新、徐子聪、周文民间借贷纠
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采用其他方式
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（2016）浙 0784 民初 3486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一、由被告曹
立新、徐子聪归还原告翁小杭借款本金人
民币 1300 万元并支付利息、违约金（利
息、违约金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
2%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；款限本判决生效
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；二、由被告周文对
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如果被告未按
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140360
元，由被告曹立新、徐子聪负担，由被告周
文承担连带责任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（2016）浙0784民初7054号
被告：徐敏，男，1980年12月5日出生

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8012052115），汉
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湖坎头村 61
号。被告：杨莉，女，1982 年 1 月 2 日出生

（身份证号：330722198201024543），汉
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湖坎头村 61
号：原告程普航与被告徐敏、杨莉买卖合同
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们去向不明，
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本院(2016)浙 0784 民初 7054 号民
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徐敏、杨
莉支付原告程普航货款人民币 80466 元并
赔偿逾期利息损失（逾期利息损失从 2016

年 7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
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）。
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
徐敏、杨莉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
理费 916 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徐敏、杨
莉负担。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
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
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提
起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(2016)浙0784民初5288号

程金台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橙
麓 村 263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5712230011。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程高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已经审理终
结，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(2016)浙0784民初5288号判决书。
本院判决：由程金台归还程高福借款 20 万
元并支付利息（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按
月利率1.5%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），款限
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程金
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务的，则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
4300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合计4700元，由程
金台负担。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
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的

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(2016)浙0784民初3931号

永康市厮诺金属制品厂（住浙江省永
康市方岩镇派溪村金溪街 189 号，负责人：
程磊）、程磊，王佩佩（均住浙江省永康市方
岩镇派溪村金溪街 187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
分 别 为 ： 33072219861013361X、
330722198810233623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胡银珠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,已经审
理终结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6) 浙 0784 民 初
3931 号判决书。本院判决：由永康市厮诺
金属制品厂、程磊、王佩佩支付胡银珠加工
款 4100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

（损失从 2016 年 5 月 2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
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
行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
行完毕。如果永康市厮诺金属制品厂、程
磊、王佩佩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
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
理费7488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合计7888元，
由永康市厮诺金属制品厂、程磊、王佩佩负
担。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
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的
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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